
廉政案例宣導- 

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煉製事業部大林煉油廠課長王
〇等人違反貪污治罪條例案件，業經臺灣橋頭地方檢
察署檢察官偵結提起公訴。 

 

(資料來源：法務部廉政署官網) 

 

    王〇於民國 110 年 4 月 1 日至 111 年 2 月 15 日止，擔

任大林煉油廠電工二課課長期間，負責辦理「智慧型火災定

位預警系統（採購帶安裝）」採購案（下稱系爭標案），為

依政府採購法及相關法令從事公共事務具有法定職務權限

之授權公務員，簡〇、李〇、高〇分別為辰〇、惟〇、倚〇

公司實際身責人，劉〇為本案掮客。詎王〇明知機關辦理採

購應遵守相關法令規定，竟仍違背法令，與不具公務員身分

之劉〇、簡〇共同基於公務員對於主管事務圖利劉〇、簡〇

之犯意聯絡，並與李〇、高〇共同基於以詐術虛增投標廠商

家數、製造競爭假象，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之犯意聯絡，

依劉〇指示提高標案預估金額，於審標時將廠商間無重大異

常關聯等不實事項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，使中油公司

採購處人員誤信系爭標案無廠商違法或不當行為而續行開



標，再由李〇、高〇於比減價程序配合不再減價、退出價格

競爭，終由辰〇公司以新臺幣（下同）4,847萬 9,000 元得

標，使簡〇、劉〇得依事先協議朋分 912萬 3,000元及 1,750

萬元，總計 2,662 萬 3,000元之不法利益。 

    本案由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（下稱橋頭地檢署）與廉政

署南部地區調查組共同偵辦，並協請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

第五總隊參與協助，經執行搜索 15處所、約詢 37人次，嗣

經橋頭地檢署檢察官嚴維德偵查終結，認王〇、劉〇、簡〇

等 3人所為，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 6條第 1項第 4款對於主

管事務圖利罪及政府採購法第 87 條第 3 項詐術圍標罪等罪

嫌；李〇、高〇等 2人所為，涉犯政府採購法第 87條第 3項

詐術圍標罪嫌，予以提起公訴。 

 


